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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科力远”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

9

人

,

董事长钟发平先生因公出国委托董事张聚东

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的认真研究讨论

,

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13%

的股权对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

)

进行增资扩股

,

增资的出资总金额为

6000

万元

,

工程中心注册资本将

增至

16000

万元

,

相关各方将就增资事项签订《增资协议书》。

本次对工程中心增资

,

不会影响公司的资金状况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

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

,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因公司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

“银行”

,

包括其各地分行和分支机构及其承继人和受让

人

)

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到期

,

同意公司继续向该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

(

风险敞口不超过

5000

万

元

),

由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授信

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业务等银行业务品种

,

授信期限为一年。

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与银行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

3

、关于子公司常德力元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公司向兴业银行长沙分行继续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其中敞口

5000

万元

,

由子公司常德力元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

追加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详见同日公

告的《关于子公司常德力元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4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科力远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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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常德力元为母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担保情况

: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常德力元”

)

累计担保总额

5,000

万元人民

币

,

全部为对母公司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原向兴业银行长沙分行

(

“银行”

,

包括其各地分行和分支机构及其承继人和受让人

)

申请的综合

授信额度到期

,

经公司

2015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长沙

分行继续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其中敞口

5000

万元

,

由子公司常德力元提供担保

,

追加控股股东湖南科力

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

法定代表人

:

钟发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72,235,198

元

企业类型

: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并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

不含中介

)

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电子产品、电镀设备、五金配件、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品

)

、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的销售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

资产总额

:261,700.17

万元

负债总额

:147,326.82

万元

净资产

:114,373.35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56.29%

(

以上数据为截止到

201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数据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

担保期限

:

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

董事会认为

:

常德力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稳定

,

资信状况良好

,

担保风险可控。常

德力元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常德力元为公司上述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

:

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且担保事项

为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担保

,

风险可控

,

符合公司利益。同意上述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5

年

8

月

4

日

,

担保方常德力元实际发生累计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金额

5,000

万元

),

全部为对母公司担保余额

,

占常德力元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93%

。

常德力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

贷款期限、贷款使用完全可控

,

不会对公司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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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

)

。

●

投资方式及金额

: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科力远”或“公司”

)

以其所有的常德力

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常德力元”

)

的

51.13%

的股权出资

,

对工程中心进行增资。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为优化工程中心的财务结构

,

提高开拓发展的能力

,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满足国家对工程研究中心的建

设要求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常德力元

51.13%

的股权对工程中心

进行增资扩股

,

增资的出资总金额为

6000

万元

,

工程中心注册资本增至

16000

万元

,

各方就增资事项签订《增

资协议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南路

6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元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

法定代表人

:

钟发平

经营范围

:

镍系列电池材料、锂系列电池材料、超级电容电池材料、燃料电池材料以及新型传统电池材

料等制备关键共性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究开发、系统集成和销售

;

参与制订和完善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

;

以

上相关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

;

项目投资

;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７５００ ７５％

２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１０００ １０％

３

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丙方）

１０００ １０％

４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丁方）

５００ ５％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年实际数 上年数

本年比上年

增减比率

％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４１．９３ ６６１．１３ －７８．５３％

净利润（万元）

－９７．８３ －７７０．４４

不适用

总资产（万元）

１５

，

４３３．０７ １４

，

８５７．４８ ３．８７％

股东权益（元）

７

，

８５８．５７ ７

，

９５６．４０ －１．２３％

三、增资情况方式及评估情况

常德力元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为泡沫镍及其系列产品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湖南弘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出具的评估报告

:

《常德力元资产评估报告》 湘弘证评字

(2015)

第

05-01

号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常德力元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17,015.04

万元。

因常德力元增值部分主要为老厂土地及房屋建筑

,

此部分资产将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

行收储

(

详见

7

月

10

日公告《关于常德力元土地及相关资产收储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临

2015-045),

经工程中

心各方股东协商

:

本次用于增资的常德力元的股权价值作价依据采用截止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常德力元经审

计后的合并财务报表确认的净资产价值

11,733.73

万元。 经计算科力远本次向工程中心增资的出资总金额

为

6000

万元

(117,337,252.51

元人民币

*51.13%)

。因本次土地涉及收储事项

,

各方约定

,

处置时的该资产变现

价值高于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该资产的帐面价值

,

则高出部分亦归公司享有

,

并在处置完毕收到

相应的资产处置款后

,

由常德力元将高出部分以现金支付给公司。

四、增资后的出资结构

增资后总注册资金

:16,000

万元

,

其中

:

科力远新增出资额

6000

万元。增资后的出资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５００ ８４．３８％

２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６．２５％

３

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１０００ ６．２５％

４

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１２％

合计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甲方有意以其所有的常德力元的

51.13%

的股权出资

,

对工程中心进行增资

,

其余各方均同意甲方对工

程中心进行增资。

2

、乙、丙、丁三方均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

同意甲方本次单方对工程中心进行增资。

3

、甲、乙、丙、丁各方均同意

:

甲方用于出资的常德力元的股权的价值作价依据采用截止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常德力元经审计后的合并财务报表

(

附件

1:

常德力元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

的净资产价值

11,733.73

万元。

4

、 甲、乙、丙、丁各方均确认并同意

:

因截止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常德力元经审计后的合并财务报表上的

净资产价总价值为

117,337,252.51

元人民币

,

按上述第

3

条之计算原则

,

甲方本次增资总金额为

60,000,000

元人

民币

(117,337,252.51

元

*51.13%)

。

6

、因常德力元按常德市政府规划

,

拟搬迁新工厂

,

届时将对现有资产进行处置

,

由于处置时的资产变现价

值相较截止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常德力元的该资产的审计价值有不确定性

,

公平起见

,

各方同意对搬迁资产

的处置相关事项约定如下

:

若处置时该资产的变现价值低于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该资产的帐面价值而导致科力远用

于增资的

51.13%

的股权价值低于本次增资额

6000

万元

,

则低于部分由股东科力远用现金补足至工程中心

;

反

之

,

若处置时的该资产变现价值高于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该资产的帐面价值

,

则高出部分亦归甲

方享有

,

并在处置完毕收到相应的资产处置款后

,

由常德力元将高出部分以现金支付给甲方。

六、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工程中心增资

,

不会影响公司的资金状况

,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

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规划

,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七、备查文件

1

、科力远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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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8

月

20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8

月

20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348

号公司综合办公 大楼

9

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

至

2015

年

8

月

20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

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2

、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1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无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２０１５／８／１４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持加盖法人印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需加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需加持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出席会议时确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账户卡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后生效。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8

月

18

日

(

星期二

),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3:30

—

16:3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写清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

、会议预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2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

,

以便验证入场。

联系电话

:0731-88983638

传真

:0731-88983623

邮编

:410205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978� � �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5-051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交所监管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桂林旅游”或“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发布了《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桂林市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继福隆园项目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7

月

27

日

,

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2015

】第

82

号

),

公司对监管函所列问题逐

项进行了认真研究核实

,

回复内容如下

:

问题一

:

补充披露兴进公司逾期付款的原因、你公司拟采取的追讨措施。

问题一回复

:

一、兴进公司逾期付款的原因

福隆园项目作为桂林市棚户区重点改造项目及历史遗留项目

,

兴进公司承继福隆园项目后

,

投入了较多

资金推进该项目

,

同时也遇到较多的问题或困难。

兴进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资金较紧张

,

兴进公司申请的棚户区项目融资资金已获批准

,

相关的手续正在

办理之中

,

下半年资金相对宽裕。

二、我公司拟采取的追讨措施

我公司每月以书面形式向兴进公司催收

,

财务人员每周以电话或上门口头催收等方式进行催款。公司

相关领导亲自上门与兴进公司协商、沟通

,

陈述利害关系

,

要求兴进公司如期付款。

《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约定的付款计划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 计

承继对价款

１５

，

７７２．１３ １５

，

７７２．１３

回建房款

２

，

２５０．００ ３

，

３７５．００ ５

，

６２５．００

三联村款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全兴公司款

７７３．９６ ７７３．９６

过渡期款项

２

，

５９７．２２ ３

，

８９５．８３ ６

，

４９３．０４

小 计

２１

，

５９３．３１ ７

，

２７０．８３ ２８

，

８６４．１３

上表中还款计划总金额

28,864.13

万元是依据福隆园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成本利润为基础确定。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兴进公司应收款项为

31,896.44

万元

,

比计划总金额

28,864.13

万元高

3,032.31

万元的原因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依据税法确定的税金高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确定的税金

,3,032.31

万元按 《福隆园项

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由兴进公司承担。本公司在福隆园土地增值税清算汇缴的同时按《福隆园

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收回该款项。

经公司追讨

,

兴进公司已经制订了还款计划

,

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 计

承继对价款

１５

，

７７２．１３ １５

，

７７２．１３

回建房款

５

，

６２５．００ ５

，

６２５．００

三联村款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全兴公司款

７７３．９６ ７７３．９６

过渡期款项

６

，

４９３．０４ ６

，

４９３．０４

小 计

１５

，

７７２．１３ １３

，

０９２．００ ２８

，

８６４．１３

兴进公司还款计划具体如下

:

1

、兴进公司与我公司承继合同对价款

2015

年未付款金额为

15,772.13

万元

;

(1)2015

年

8

月

-2015

年

11

月共

4

个月

,

每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共

4000

万元。

(2)2015

年

12

月计划付款

11,772.13

万元。

2

、

2016

年

1

月计划支付全兴公司土地款差额

773.956

万元

;

3

、

2016

年

2

月计划支付三联村委拆迁征地款

200

万元计划

;

4

、回建房工程款

5625

万元

:

(1)2016

年

3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2)2016

年

4

月计划付款

1125

万元

(3)2016

年

5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4)2016

年

6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5)2016

年

7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6)2016

年

8-11

月每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5

、过渡期间款项

6493.04

万元

:

(1)2016

年

8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2)2016

年

9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3)2016

年

10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4)2016

年

11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5)2016

年

12

月计划付款

2493.04

万元

综合考虑兴进公司的现状

,

我公司同意该公司提出的还款计划。

问题二

:

补充披露福隆园项目转让对你公司

2014

年年报的影响

,

包括相关收入、成本、税费、净利润及有

关资产、负债科目的影响

,

以及扣除福隆园项目后你公司的收入及净利润情况。

问题二回复

:

一、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其他重要事项中对公司福隆园项目收入、成本、税费、

净利润及有关资产、负债科目的影响情况作了如下分部报告信息披露

:

1

、报告分部的确定依据与会计政策

分部报告的确定依据

本公司根据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确定了福隆园地产项目、旅游服务业、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和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桂林市环城水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筹建期及房产公司组成

一个分部

,

以及其他四个报告分部。每个报告分部为单独的业务分部

,

提供不同的产品和劳务

,

由于每个分部

需要不同的技术及市场策略而需要进行单独的管理。

专属个别分部经营的指定资产和负债计入该分部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内。分部资产包含全部的有形和无

形资产以及对其他分部的应收款项

,

但于对子公司投资、分部内部应收款项除外。分部负债不包括分部内部

的应付款项。

2

、报告分部的财务信息

单位

:

元

项 目

福隆园

项目土地

旅游服务业

桂圳公司及罗山

湖旅游公司

其 他 合 计

一、营业收入

５４５

，

８０６

，

８００．０５ ４３０

，

０３２

，

６９２．６７ １５８

，

９１２．００ １５

，

３７７

，

３３８．４１ ９９１

，

３７５

，

７４３．１３

其中：（

１

）主营业务收

入

５４５

，

８０６

，

８００．０５ ４１６

，

９８９

，

３８６．８７ １３

，

６５５

，

３６４．１３ ９７６

，

４５１

，

５５１．０５

（

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３

，

０４３

，

３０５．８０ １５８

，

９１２．００ １

，

７２１

，

９７４．２８ １４

，

９２４

，

１９２．０８

二、营业成本

３８４

，

２９２

，

３５７．４９ ２６５

，

８４７

，

８８２．６１ １

，

０７３

，

２１６．８８ ８

，

２９６

，

１４４．３０ ６５９

，

５０９

，

６０１．２８

其中：（

１

）主营业务成

本

３８４

，

２９２

，

３５７．４９ ２６５

，

２０５

，

０６２．５７ ７

，

８８０

，

４５９．９４ ６５７

，

３７７

，

８８０．００

（

２

）其他业务成本

６４２

，

８２０．０４ １

，

０７３

，

２１６．８８ ４１５

，

６８４．３６ ２

，

１３１

，

７２１．２８

三、折旧和摊销

１７

，

５０５．５７ ７５

，

４９９

，

２２５．８３ ２

，

０５１

，

７２７．００ ５

，

６７７

，

７７９．４８ ８３

，

２４６

，

２３７．８８

四、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

，

６７２

，

９１７．４３ ５

，

７７１

，

７９５．９９ ３

，

９５７．１６ －６９０．００ ２４

，

４４７

，

９８０．５８

五、 对联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１８

，

７５５

，

６１９．０９ １８

，

７５５

，

６１９．０９

六、利润总额

９７

，

０８７

，

５６７．３７ －５４

，

９０８

，

０８２．１２ －６

，

６０２

，

１３６．１６ ３

，

３６２

，

６９２．０５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４１．１４

七、所得税费用

２７

，

３７０

，

１６８．１９ －１８

，

３８１

，

６８２．００ １８２．８１ ９７５

，

００３．８５ ９

，

９６３

，

６７２．８５

八、净利润

６９

，

７１７

，

３９９．１８ －３６

，

５２６

，

４００．１２ －６

，

６０２

，

３１８．９７ ２

，

３８７

，

６８８．２０ ２８

，

９７６

，

３６８．２９

九、资产总额

３０２

，

３７６

，

５９８．１２ ２

，

３４２

，

３７２

，

３４７．７６ ５８３

，

３０９

，

６３６．８３ ６９

，

８７６

，

６０５．４７ ３

，

２９７

，

９３５

，

１８８．１８

十、负债总额

４２

，

３５８

，

７３６．７４ １

，

４０６

，

１８３

，

２２９．５３ ２３５

，

２４４

，

７８１．５９ ８

，

９９０

，

５６０．６５ １

，

６９２

，

７７７

，

３０８．５１

二、如扣除福隆园项目后公司的收入、净利润及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元

项 目 旅游服务业

桂圳公司及罗山湖

旅游公司

其 他 合 计

一、营业收入

４３０

，

０３２

，

６９２．６７ １５８

，

９１２．００ １５

，

３７７

，

３３８．４１ ４４５

，

５６８

，

９４３．０８

其中：（

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１６

，

９８９

，

３８６．８７ １３

，

６５５

，

３６４．１３ ４３０

，

６４４

，

７５１．００

（

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３

，

０４３

，

３０５．８０ １５８

，

９１２．００ １

，

７２１

，

９７４．２８ １４

，

９２４

，

１９２．０８

二、营业成本

２６５

，

８４７

，

８８２．６１ １

，

０７３

，

２１６．８８ ８

，

２９６

，

１４４．３０ ２７５

，

２１７

，

２４３．７９

其中：（

１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６５

，

２０５

，

０６２．５７ ７

，

８８０

，

４５９．９４ ２７３

，

０８５

，

５２２．５１

（

２

）其他业务成本

６４２

，

８２０．０４ １

，

０７３

，

２１６．８８ ４１５

，

６８４．３６ ２

，

１３１

，

７２１．２８

三、折旧和摊销

７５

，

４９９

，

２２５．８３ ２

，

０５１

，

７２７．００ ５

，

６７７

，

７７９．４８ ８３

，

２２８

，

７３２．３１

四、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７７１

，

７９５．９９ ３

，

９５７．１６ －６９０．００ ５

，

７７５

，

０６３．１５

五、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１８

，

７５５

，

６１９．０９ １８

，

７５５

，

６１９．０９

六、利润总额

－５４

，

９０８

，

０８２．１２ －６

，

６０２

，

１３６．１６ ３

，

３６２

，

６９２．０５ －５８

，

１４７

，

５２６．２３

七、所得税费用

－１８

，

３８１

，

６８２．００ １８２．８１ ９７５

，

００３．８５ －１７

，

４０６

，

４９５．３４

八、净利润

－３６

，

５２６

，

４００．１２ －６

，

６０２

，

３１８．９７ ２

，

３８７

，

６８８．２０ －４０

，

７４１

，

０３０．８９

九、资产总额

２

，

３４２

，

３７２

，

３４７．７６ ５８３

，

３０９

，

６３６．８３ ６９

，

８７６

，

６０５．４７ ２

，

９９５

，

５５８

，

５９０．０６

十、负债总额

１

，

４０６

，

１８３

，

２２９．５３ ２３５

，

２４４

，

７８１．５９ ８

，

９９０

，

５６０．６５ １

，

６５０

，

４１８

，

５７１．７７

综上

,

如扣除福隆园项目

,

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44,556.89

万元

,

净利润

-4,074.10

万元

,

其中

:

公司旅游服

务业营业收入

43,003.27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43.38%,

旅游服务业净利润

-3,652.64

万元。

问题三

:

结合你公司的期后收款情况

,

对照你公司收入确认准则

,

逐条说明福隆园项目转让是否符合收

入确认的条件。

问题三回复

:

一、收入确认

1

、收入确认的标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第四条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

才能予以确认

:

条件一

: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

条件二

:

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

条件三

: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条件四

: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条件五

: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4

号—收入》制订福隆园项目收入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确认收入

:

福隆

园项目的销售合同或者协议已经签订

;

已经收讫或者收到客户按照合同及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30%

以上且约

定余款的支付安排

,

且客户有能力支付剩余的款项

;

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必要的交接手续且不保留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

已售福隆园项目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2

、福隆园项目收入确认条件的对比

(1)

收入确认条件一和条件二

《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确约定本公司不再对交割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后的福隆园项目予以管理

以及实施控制

,

福隆园项目的相关风险和收益由兴进实业承继。公司也已经按照福隆园承继协议的约定办

理了福隆园项目资料交接手续。

《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第五条中约定

:

“兴进实业向桂林旅游付清本协议第三条

(

一

)

项约定的第

一期实际应付对价款之日

,

为本协议的权利义务交割日

(

实际付款日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自交割日起

,

桂林旅

游在福隆园项目中基于所有合同协议、政府批文、纪要等书面文件和其他事实行为而产生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整体转让给兴进实业承继

,

桂林旅游除依据本协议约定向兴进实业收取相关款项外

,

不再享有福隆园项目

的任何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自交割日起

,

桂林旅游不再就福隆园项目支付任何开发成本

,

福隆

园项目的任何开发成本均由兴进实业承担和支付。”

上述事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条件中“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也符合本

公司的具体标准“福隆园项目的销售合同或者协议已经签订、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必要的交接手续且不保留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2)

收入确认条件三

本公司与兴进实业共同依据交割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福隆园项目实际发生成本和《福隆园项目之整体

承继协议》中的定价方式确认福隆园项目价款

545,806,800.05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兴进实业进行函证

,

兴

进实业已确认福隆园项目承继价款

545,806,800.05

元。该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

的计量”。

(3)

收入确认条件四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共收取福隆园项目款

2.37

亿元

,

其中《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生效日

之前收取

0.61

亿元

(60,655,460.80

元

)

、《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生效后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收取

1.76

亿元

,

占兴进实业承继福隆园项目价款

5.46

亿元的

43.41%

。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中

,

本公司对兴进公司的应收

账款为

3.17

亿元

,

其中福隆园项目价款

5.46

亿元扣除已收款后的余额

3.09

亿元、向兴进实业转让本公司享有

全兴公司的债权

773.95

万元。

同时

,

根据《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的约定

,

兴进实业的全体股东

(

罗欣和吴祎

)

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出具担保函。该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

兴进实业应向桂林旅游支付的福隆园项目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的全部

对价及应付其他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转让对价及应付其他款项本金、利息、违约金、

赔偿款等根据《关于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约定应付的所有款项和兴进实业应承担的所有义务

,

以及

桂林旅游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

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应付款项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人同时在此承诺

“在兴进实业根据《关于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的约定向桂林旅游支付完所有应付款项之前

,

不得将

所持有兴进实业股权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于质押、也不得以转让、赠与、置换等任何方式对所持有兴进实业

股权进行处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 —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五条第三款

:

“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

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出资产的收入”。其中

: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

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

;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

是指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报出的

日期。本公司

2015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会议审批报出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依据《福

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

,

本公司应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之前向兴进实业收取三联村委拆迁补偿款人民币

200

万元

,

该款属于代垫性质款项

,

不属于福隆园项目的承继对价款。三联村委拆迁补偿款人民币

200

万元

,

占

应收兴进实业款项

31,896.44

万元

(

应收账款

31,696.44

万元、其他应收款

200

万元

)

的

0.63%

。在

2014

年年报审计

过程中

,

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与本公司共同向兴进实业询问了解

,

兴进实业希望本公司在其向桂林市政府申

请福隆园项目的优惠政策方面予以协助

,

故未按约如期付款

,

而不是因其当时的财务困难而未付款。同时

,

本

公司结合兴进实业全体股东给予福隆园项目未付款

31,896.44

万元全额予以担保

,

代垫款项的逾期未收回不

影响收入款项的确认。该事项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

不应当因此而调整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中福

隆园项目收入。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已经收到《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约定的承继对价首期款

1.76

亿元

,

并对后期收款的金额及时间作出安排

,

兴进实业全体股东的担保等确保福隆园项目转让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本公司。

上述事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收入确认条件“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

也符合本公司收入确

认条件“已经收讫或者收到客户按照合同及协议约定的价款的

30%

以上且约定余款的支付安排

,

且客户有能

力支付剩余的款项”。

(4)

收入确认条件五

本公司于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中结转福隆园项目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之前已发生的成本

384,292,357.49

元。

《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第五条包括“自交割日起

,

桂林旅游不再就福隆园项目支付任何开发成本

,

福

隆园项目的任何开发成本均由兴进实业承担和支付”。同时

,

本公司在福隆园项目交割日后至

2014

年度财务

报表批准报出日之前未就福隆园项目支付任何开发成本。

上述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收入确认条件“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及本公

司收入确认条件中“已售福隆园项目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综上

,

三联村委拆迁补偿款人民币

200

万元能否如期在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收回

,

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

后调整事项

,

不影响福隆园项目转让收入确认。

2014

年度福隆园项目转让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中收

入确认的基本标准和本公司制订的福隆园项目收入确认的具体标准。若福隆园项目转让收入在

2015

年以及

其后期间未能如期收回

,

本公司将根据当时的客观证据判断未收回款的风险而调整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

二、公司福隆园项目的会计分录

(

一

)

福隆园项目收入的相关会计分录

1

、

2012

年

-2013

年预收到

60,655,460.80

元福隆园土地款

,

按照《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做为兴进

公司前期已收取的款项

,

会计分录

:

借

:

银行存款

60,655,460.80

贷

:

预收账款

-

兴进公司

60,655,460.80

2014

年

12

月预收到

175,926,137.03

元福隆园土地款会计分录

:

借

:

银行存款

175,926,5 37.03

贷

:

预收账款

-

兴进公司

175,926,537.03

2

、本公司与兴进公司依据《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第二条第三款“调整承继对价的原则为

:

按调

整后的承继对价计算的桂林旅游在福隆园项目的净收益与大信专审字

(2014)

第

5-00109

号审计报告确认或

测算的项目净收益一致”

,

共同确认福隆园交割日的承继对价款

545,806,800.05

元

(

含税金

)

。

2014

年

12

月公司确认福隆园项目收入会计分录

:

借

:

应收账款

-

兴进公司

309,224,802.22

预收账款

-

兴进公司

236,581,997.83

贷

:

主营业务收入

545,806,800.05

3

、

2014

年

12

月

,

公司依据《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转让本公司享有全兴公司的债权款给兴进公司

,

预付三联村拆迁补偿款由兴进实业给回。

借

:

应收账款

-

兴进公司

7,739,560.00

贷

:

应收账款

-

全兴公司

7,739,560.00

借

:

其他应收款———兴进公司

2,000,000.00

贷

:

预付款项———桂林市三联村委会

2,000,000.00

(

二

)

福隆园项目成本会计分录

1

、

2014

年

12

月

,

原依据《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中的回建房及配套预付款因发票开具给本公司

,

作

为本公司的福隆园项目的开发成本

借

:

存货

56,250,000.00

贷

:

预付款项———回建房配套款

56,250,000.00

2

、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过渡期间款项

64,930,447.59

元

,

其中福隆园项目成本

64,823,764.95

元

,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为

106,682.64

元。

借

:

存货

64,823,764.95

贷

:

银行存款等

64,823,764.95

3

、大信专审字

[2014]

第

5-00109

号报告中包括环城水系建设公司开发福隆园的成本

32,467,400.00

元。

借

:

存货

32,467,400.00

贷

:

预付款项———环城水系建设公司

24,000,000.00

应付账款———环城水系建设公司

8,467,400.00

4

、

2014

年

6

月

30

日福隆园项目结存成本为

230,751,192.54

元。 在

2014

年

12

月

26

日福隆园项目总成本为

384,292,357.49

元

(230,751,192.54+56,250,000.00+64,823,764.95+32,467,400.00=384,292,357.49)

借

:

主营业务成本

384,292,357.49

贷

:

存货

384,292,357.49

(

三

)

福隆园项目的土地增值及流转税

借

: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773,469.37

贷

:

应交税费———土地增值税

22,557,108.55

应交税费———营业税

18,889,303.95

应交税费———城建税

1,322,251.27

应交税费———教育费附加等

1,004,805.60

(

四

)

福隆园项目

2014

年

12

月

26

日的成本

项 目 金额（单位元）

１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２９２

，

７２６

，

１９０．３７

２

、前期工程费

１８

，

５７４

，

２７３．４２

３

、建筑安装工程费

１２８

，

９３９

，

１００．００

４

、开发间接费用

１１

，

４７８

，

９９１．４８

５

、利息支出

３５

，

０８０

，

９２８．６５

合 计

４８６

，

７９９

，

４８３．９２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度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３８４

，

２９２

，

３５７．４９

２０１４

年之前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１０２

，

５０７

，

１２６．４３

问题四

:

请你公司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

,

对该项收入确认及涉及兴进公司的应收款坏账准备是否充足出

具专项核查意见

,

并说明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关注兴进公司的违约情况及结论。

问题四回复

:

请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备字报告》大信备字【

2015

】第

5-

00019

号文。

附件

:

《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承继福隆园项目付款计划》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附件

:

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承继福隆园项目付款计划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我公司与贵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签署《关于福隆园项目之整体承继协议》

,

合同约定对价款为

394,303,

329.72

元

,

已付款项为

60,655,460.8

元

,

实际应付对价款为

333,647,868.92

元。我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支付首笔对

价款

57,635,538.12

元

,2014

年

12

月

30

日支付第二笔对价款

118,290,998.91

元

,

已付款合计

236,581,997.83

元

,

未

付对价款金额为

157,721,331.89

元。

该项目兴进公司承继后桂林市政府将福隆园项目列为桂林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我公司对福隆园项目承继合同付款计划调整为

:

一、兴进公司与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合同对价款

2015

年未付款金额为

157,721,331.89

元

),

兴进公

司计划付款如下

:

1

、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11

月共

4

个月

,

每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共

4000

万元

2

、

2015

年

12

月计划付款

11772.13

万元

二、全兴公司土地款差额

773.956

万元计划在

2016

年

1

月支付。

三、预付三联村委拆迁征地款

200

万元计划在

2016

年

2

月支付

四、回建房工程款

5625

万元

:

1

、

2016

年

3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2

、

2016

年

4

月计划付款

1125

万元

3

、

2016

年

5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4

、

2016

年

6

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5

、

2016

年

7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6

、

2016

年

8-11

月每月计划付款

500

万元

五、过渡期间款项

6493.04

万元

:

1

、

2016

年

8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2

、

2016

年

9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3

、

2016

年

10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4

、

2016

年

11

月计划付款

1000

万元

5

、

2016

年

12

月计划付款

2493.04

万元

桂林市兴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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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9�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5－040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231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自

6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4

），公司股

票自

2015

年

7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5

年

9

月

2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或报告

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推进信息披露直通车的通知》规定，公司在直通披露上述预案

(

或报

告书

)

后

10

个工作日内继续停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并发布修订公告后复牌， 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正在开展有关尽职调查等工作，公司与相关方正在沟通和协商，推动解决尽职

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股票代码：600682� � � �股票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15-047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南京新百；股票代码：

600682

）自

2015

年

8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每

5

个交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2507� � �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5-060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541

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问题答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8

月

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答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股票代码:002377� � � �股票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15-054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创高新，股票代码：

002377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6

号）。停牌后，公司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5

年

7

月

29

日分别发布了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48

号）、《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1

号）、《公司关于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号）。

目前，上述重大事项仍在积极磋商且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创高新，股票代码：

002377

）自

2015

年

8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刊登相关事项公

告后复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2

国创债，债券代码：

112096

）仍然继续交易。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五日


